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2016年11月5日（一天）
二、竞赛地点：市政职业学校元岗校区田径场
三、竞赛项目：
学生项目：100m、 200m、 400m、 800m、4×100m接力、跳高 、跳远 、三级跳远、铅球
四、比赛分组： 
1、学生组分别为：①15级男子组、②15级女子组，③16级男子组、④16级女子组
5、 报名办法：
1、本届运动会学生组以班为单位报名参赛。 
2、每班每个项目可报1人，每人可报2项（接力除外），如发现有运动员报名超出两项，裁判编排组将自动取消超出的项目（按其所报项目的顺序取消），而不再进行另外的补报名；
3、接力项目：每班可报男、女子接力队各一队，参赛的请在相应空格打“√”；
4、《报名表》纸质片和电子片由班主任签名确认后于10月14日下午下班前交给年级长，年级长把本级各班的《报名表》收齐后于10月17日转交和转发给张春修老师处,《报名表》上交后不得更改。（土木部、新疆部各自参照执行，收齐《报名表》按时交张春修老师处）；

5、各班认真做好参加运动会的组织动员工作，认真审核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和身体情况，特别要对报名参加800m的同学的身体情况进行评估，然后把参赛的同学信息（名单、性别、班级）整理好后发给学校医务室王岩医生进行二次评估；

6、各班在填写班级时，请填写全称。

六、竞赛办法：
1、径赛中除100m设预赛外，其余各项径赛项目均分组进行决赛，按成绩排列名次；
2、竞赛一律使用大会的器材（钉鞋自备）。
3、检录及比赛时，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胸卡，以备检查，无证者不得参加比赛；
4、接力项目要求每队统一服装(上衣)出赛，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7、 录取办法：
1、单项：各组单项录取前八名。如只有二人(队)报名时，取消该项比赛；
2、团体：各组别团体总分分别奖励前八名；
3、如单项报名人数不够8人（队），或只有8人（队）则名次减一录取。
八、计分办法：
1、单项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 计分。接力项目加倍计分。凡破学校纪录者（或接力队）加10分；
2、如名次并列时，将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与获得的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作为各并列名次者所得分；
3、团体总分：按各组各班运动员单项得分之和的多少分别排列出各组各班团体总分名次，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得分相等时，则以破纪录多者名次列前；如得分仍相等，则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得分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如此类推，直至获得所有名次都相等时，团体总分的名次并列。
九、奖励办法： 
1、凡获得单项前八名者或队颁发奖状；
2、获得男、女子团体总分前八名的班颁发奖状和奖金；
3、获本次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的班颁发奖状和奖金；（另附评选方法）。
十、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为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的在册学生；
2、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比赛，符合本规程者可报名参赛；
3、各班按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对本部运动员资格和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严格审批后，请班主任在《报名表》上签名确认，以示负责；
4、为端正赛风，大会资格审查组在报名后、比赛前后继续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查，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作如下处理：
①取消该运动员所在所有参加比赛项目(含接力)的录取资格(包括被顶替的运动员),如已领奖, 追回奖品,另每项罚扣团体总分20分；
②对弄虚作假、违反规定的运动员、班级在全校点名批评。
十一、田赛各项目场地器材标准和丈量方法
1、铅球、跳远、三级跳远等项目，初赛进行3轮，前8名进入后3轮决赛；
2、铅球、跳远、三级跳远比赛第一轮全部丈量成绩，第二轮起将以第一轮第十二名的成绩作为及格线，达不到者不给予丈量；
3、跳远项目踏跳板和沙坑距离：
①女 子 跳远：2m     男 子 跳远：3m
②女子三级跳：6m     男子三级跳：9m
4、学生跳高比赛升高计划：

①女子的起跳高度为0.91 m，每次升高3 cm，1.10m以后每次升高5cm；
②男子的起跳高度为1.2m，每次升高3cm，1.45m以后每次升高5cm；
5、男子铅球重：5公斤，女子铅球重：4公斤。
十二、本规程解说权在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第11届田径运动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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